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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承担单位


提出验收申请





主管部门审查








科技厅审查








项目负责人登录《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系统》填报《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验收表》，上传验收资料电子版，提交项目承担单位主管部门审查。








验收资料齐全，完成任务书指标，经费使用合理的，提交到科技厅。











验收资料不齐全，或未完成任务书指标，或经费使用不合理的，退回承担单位整改。





符合验收条件








经形式初审，验收资料齐全，完成任务指标，经费使用合理的，授予验收编号并短信通知承担单位提交一份纸质验收材料到科技厅政策法规处（验收材料格式另见附件）进行验收审查。





不符合验收条件





科技厅退回承担单位并予以告知，承担单位自退回之日起3个月内整改后再提交验收。





申请结题须提供以下材料： 1.综合研究报告；2.研究成果简报(2000-3000字)；3.专家咨询意见记录(要求另见附件); 4.发表的论文扫描件或复印件;5.经费总决算表原件（须加盖单位财务公章）；


备注：1.成果被采纳的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证明范本另见附件)；2.属于会议验收的应推荐7位省内具有高级职称的相关专业专家。














组织验收





验收结束








书面验收





会议验收








1.资助经费10万元以下项目采用书面验收方式。


2.资助经费10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项目，研究成果被省级以上政府相关部门采纳、省级以上领导批示或获得省级以上奖项的，经出具有关证明，采用书面验收方式








1.资助经费10万元（含）以上项目采用会议验收方式（会审要求另见附件）；


2.项目承担单位申请采用会议验收方式的项目；


3.科技厅重点关注的项目需要采用会议验收方式的。








验收通过





验收不通过





符合验收条件的，予以结题。项目承担单位打印验收表，并注明申请书面验收或会议验收的意见及理由加盖主管部门公章后寄送省科技厅。





经整改仍不符合验收要求的，验收不通过，按照相关规定处理。





附件4                  福建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验收流程图















